附件1

导江乡岗位竞聘量化评分细则

量化评分采用百分制办法，各分值标准为本项的封顶分，各种年限的计算时间以提交竞聘材料当日为准，各种以上以下年份均含本年时间，各种年限均以整周年认定计算。  

一、基本资历（50分） 

（一）工龄（25分）：工龄每年计1分（以人事档案为准）。
（二）学历（5分）：按现有学历，研究生及以上计5分，本科计4分，专科计3分，中专计2分，高中及以下计1分。  

（三）岗位资历（10分）：聘任现岗位职务每年计2分。

（四）其他加分（10分）：中层正职领导（不是任中心主任或者执法队队长）但主持该单位工作）每一年记2分；中层副职领导每一年记1分。 

二、年度考核和定期奖励（15分）  

聘任现岗位起，年度考核优秀（或嘉奖）、合格者每次分别计2分、1分，不合格不得分；获得记功计3分。
三、工作业绩（20分） 

（一）综合奖：指近三年获得单位及主管部门以上党委、政府综合性表彰（如先进工作者、先进个人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等）。

A.获单位表彰一次计2分；

B.获乡党委、政府表彰一次计3分； 

C.获县委、县政府、县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一次计3.5分；

D.获市委、市政府、市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一次计4分； 

E.获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政府、区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一次计4.5分；

F.获国家级表彰一次计5分。 

（二）特殊贡献奖：指社会治安、精神文明建设、计划生育、信访、工会、重点工作等方面的先进工作者（积极分子）。 

A.获单位表彰一次计2分；

B.获乡党委、政府表彰一次计3分； 

C.获县委、县政府、县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一次计3.5分；

D.获市委、市政府、市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一次计4分； 

E.获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政府、区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一次计4.5分； 

F.获国家级表彰一次计4分。

（三）其他工作单项奖：

指由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，与单位工作相关的各种竞赛、比赛等。 

A.获单位表彰一次计2分；

B.获乡党委、政府表彰一次计3分； 

C.获县委、县政府、县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一次计3.5分；

D.获市委、市政府、市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一次计4分； 

E.获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政府、区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一次计4.5分；   

F.获国家级表彰一次计3分。 
说明：1.同年度、同项多级表彰，不重复计分，只取最高分； 

2.各项业绩奖励均以证书、文件的落款时间核定；

3.所获奖项应从聘任现岗位起算，任上一岗位期间所

奖项不计分。
四、综合评价（15分） 

（一）乡领导班子考评（10分）：根据竞聘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表现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，从德、勤、绩、廉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（具体评分办法另行制定）。 

（二）干部职工考评（5分）：根据竞聘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表现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，从德、勤、绩、廉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（具体评分办法另行制定）。 



